天主教台北總教區林口聖福若瑟天主堂
堂區經濟委員會PFC章程
中華民國114年11月10日制訂，114年11月26日修訂
中華民國○○○年○月○日總主教審核通過公告實施

第1條：PFC的目的是：管理堂區的金錢和設備，在堂區的弟兄姐妹支持教會之原則下，宜盡力幫助堂區之一切收支，協助主任司鐸，管理堂區財產。

第2條：牧靈福傳委員會全名為「天主教台北總教區林口聖福若瑟天主堂牧靈福傳委員會」。（以下簡稱牧福會），牧福會會址設於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594巷13號。

第3條：經濟委員會全名為「天主教台北總教區林口聖福若瑟天主堂經濟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經委會）經委會會址設於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594巷13號。

第3條：「在一切法律事務中，主任司鐸，依法律的規定，代表堂區」（法典第532條）。

第4條：PFC的委員應當：「確實精於經濟事務及民法、且品德無缺的信徒，至少三人」（法典第492條1項）、懂得修繕或能協助其他PFC委員會的事務，並願意實行堂區的願景。由堂區主任司鐸任命PFC委員。

第5條：PFC委員任期：兩年一任，得連任。

第6條：PFC委員人數為3-6名。會計和出納分別管理堂區之收支，所有工作均應經堂區主任確認之。

第7條：每年至少舉行四次PFC定期會議。主任司鐸可以召開臨時會議。在其餘的時間定期進行其服務內容。牧福會PPEC與經委會PFC共同開會兩次，一次在3月，共同評審去年牧靈工作及審核決算，另一次在9月，為規劃翌年之年度工作計劃，並編列預算。

第8條：服務內容
一、行政與財務
1. 管理堂區之日常財務收支，並依堂區牧靈福傳的計畫，控管預算的執行。
2. 協同牧靈福傳委員會編列下一年度預算和製作上一年度決算表。
3. 每月編製及繳交收支財務報表及相關資料等，寄送主教公署，並列冊存檔。
4. 每月報告堂區收支財務報表。
5. 依台北總教區堂區財務管理基本守則執行。
二、設備管理：總務
1. 定期維護堂區建築物、設備修繕及保管財物並協助盤點（含聖器）。
2. 固定通報堂區進行例行性的保養和消防安全事項。

第9條：堂區每年應接受教區公署派遣之人員查帳，並為達教會自養目的，依堂區收入百分之20以上之奉獻支援教區之牧靈福傳工作（法典1260條、1261條第1項、第2項，1262條、1263條、1266條）。

第10條：堂區之財務應以「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北教區」名義在當地正規之金融機構設立帳號存放，廢除一切與此牴觸之習慣或做法。

第11條：堂區經委會之行為，如違犯天主教教義精神，或教會聖統制之倫理時，堂區主任得予以解散，並向教區主教報備，且應在2週內進行重新改選，其任期則為接續至原任期滿。若有爭議，得向教區當局申訴，請求仲裁，仲裁後之結果雙方不得有異議。

第12條：本章程自中華民國114年11月10日制定，114年11月26日修訂，並送交台北總教區總主教審核通過後公告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